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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抄袭侵权乱象持

续发酵，“侠客岛”上
的“岛君”有切肤之痛。
比如，1月28日晚，本报旗

下的微信公号“侠客岛”发布原创文
章 《那个履新环保部的清华校长》，仅几

天内便有 10 几个“搬运工”将内容偷偷顺走，
更有甚者把文章中的“岛叔”“岛君”改头换面成

“小编”，再重新配上几幅图片，一篇“新”文章粉墨登
场。

几乎每天，“侠客岛”和“学习小组”的运营者都在经
历如此困境，遑论个人运营的“草根”账号。订阅人数越来
越多，版权信息越写越长，抄袭者却只增不减，这是很多原
创者的难言之隐。

抄袭侵权的背后，不止是微信平台自身的问题，更多的
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对著作权保护不力的积弊。

侵权为何屡现

一段时间以来，涉及网络侵权的案例多次出现——
漫画 APP未经允许使用他人作品；视频网站制作广告引

“少年不可欺”热议；财新网独家稿件多次遭门户网站“洗稿”
转载……涉及微信公众号的抄袭和侵权转载更是屡见不鲜。

遭遇“不测”的不仅有“草根”和自媒体，也有体量庞
大的媒体机构。有的既是被侵权的受害者，也当过非法转载
的加害者。

然而，面对网络侵权，无论是“大象”抑或“小蚂蚁”，似乎
都有些无能为力。反复维权，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对方删除、道
歉，更多的情况下是一拳打到棉花上，毫无音讯。

抄袭为何愈演愈烈，以致“人神共愤”的程度？
从大环境来看，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之初，便缺少对原

创内容的足够尊重。有学者认为，由于未能培养起公众对于

原 创
内容版权

的 价 值 认 知 ，
受众对于免费内容

的依赖程度过高。因此，
免费的抄袭或搬运就有了天然

的“合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纵容
和助长了侵权行为，从而形成了愈演愈

烈的恶性循环。
而微信公众平台经历了发展初期的粗放型扩

张，在公号数量几何级增长的同时，越发显露出管理和
监督的缺口。不仅是雷同和抄袭，也有大量山寨账号和低质
量的内容。利益驱使下，微信公众平台成了不少违法者的

“避风港”。

各方联动治理

治理内容侵权，作为平台提供商的微信理应担起责任。
2 月 3 日，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关于抄袭行为处罚规则的公
示》，明确了对侵权行为的举报方式处罚规定。此前，公众
平台推出了“原创声明”功能，通过官方技术手段对原创内
容进行管理并保护，效果如何有待观望。在采访中，有公号
运营者提出，目前原创声明只对认证的媒体账号开放，对个
人原创账号而言，维权不易的现状短时间内难有太大改观。

在采访中，有学者建议，微信可效仿微博建立内容维权
机制。一方面，在技术层面完善对原创内容的认证和保护，
向公众和著作权人提供侵权救济的途径；另一方面，可成立
类似微博社区委员会的“独立机构”，协助微信进行内容的
审核和管理。

同时，相关管理部门也应积极参与到对内容侵权的整治
当中。

去年 6 月，一宗涉及微信内容侵权的案件引发业内关
注。广东中山一家公司起诉对方未经许可，擅自稍加修改后
转载其微信公众号内容，且并未注明作品出处。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及获得报酬等著作人身权及财产权，一审判决被告赔偿经
济损失1元并道歉。

在法律层面，公众号侵权抄袭违法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实。但对于个人原创者而言，私力的维权成本过高，也并不
现实。因此，这需要相关网络、版权管理部门利用合法的行
政手段，对侵权行为形成威慑。

“我相信对于抄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
大，创造更多的优质内容吸引更多的朋友关注，赶在被别人
抄袭之前让自己的原创内容被更多的人看到。”谈到抄袭
时，微信公号“假装在纽约”的作者这样写道。“万众创
作”亦是“万众创新”，为了维护创作者尚在燃烧的热情，
理应将抄袭者驱逐殆尽。

账号乱象的“十宗罪”

2 月 3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在京发布的第 35 次 《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

在国家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负责
人徐丰看来，庞大的用户规模背后，是
日益突出的账号乱象。

徐丰列举了 10 种现象：有的假冒党
政机关误导公众，如“中纪委巡视组”；
有的假冒媒体发布虚假新闻，如“人民
曰报”；有的冒用他人身份，侵害个人合
法权益；有的假冒名人包括外国元首，
如“普京”、“奥巴马”；有的假冒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发布虚假信息；有的名
称和头像包含淫秽色情内容，甚至公然
招嫖；有的在简介中传播暴恐、聚赌、
涉毒等违法信息，如“枪械军火商”、

“乡村赌场”；有的违背社会公德，宣扬
低俗文化；有的公然分裂国家，破坏民
族团结；有的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

“这里面的例子，已经超出了玩笑或者恶

作剧的范畴，是带有恶意的。与其忍受这种乌
烟瘴气的状态，我们当然期待形成规矩。”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
治理与法律中心主任李欲晓教授认为。

以“侠客岛”为例，1 月份，假冒的“侠
客岛”账号发布了一篇预测“更有分量的
老虎呼之欲出”的稿件，这篇文章很快被
网站抓取，并被冠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
旗号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面对这样的假
消息，“侠客岛”负责人表示，我们一再辟
谣也很难完全肃清这种谣言，非常希望监
管部门能对这些冒充的账号予以清理。

“前台自愿”不是“任性”

“账号管理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
愿’的原则，充分尊重用户选择个性化
名称的权利。新 《规定》 重点解决前台
名称乱象问题。”徐丰表示。

《规定》中，就账号的名称、头像和简
介等，对互联网企业、用户的服务和使用
行为都进行了规范。《规定》涉及范围很
广，博客、微博客、即时通信工具、论坛、贴
吧、跟帖评论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中注册使

用的所有账号都被纳入进来。
这其中，互联网企业落实管理主体

责任成为重中之重。
“互联网公司承担的是非常重要的责

任，不能让他们仅仅靠自觉、凭良心做
事，因为他们提供的信息服务，本身有
着不对称和一些可能的风险，而用户并
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李欲晓表示。

如 何 落 实 这 种 主 体 责 任 ？ 徐 丰 认
为，对企业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
社会监督，让广大网民来参与；二是受
理方面，依法依规定办事；三是国家网
信办作为管理部门对其监督、执法。

在李欲晓看来，“前台自愿”如果没
有约束，最后就变成了“任性”。“任性
到了最后，连任性的人自己都会看不
懂。网民保护自己的权利时就会发现，
因为没有规矩保护，你根本不知道你有
什么真正的权利。那是很可悲的。”

唯有制度才能保障未来

尽管此规定 3月 1日才实施，但徐丰

表示，这并不代表着 3月 1日之前违规现
象就可以继续肆虐。

除了对企业的监管之外，国家网信
办专门成立了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
息举报中心，24 小时受理社会举报，举
报电话 12377，举报网址 www.12377.cn，
举报邮箱jubao@12377.cn。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举报有功人员，举报中心将予以
奖励，并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生
态治理。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付玉辉表示，通过 《规定》 明
确各方责任，实施多元治理，将有利于
更为规范的互联网传播环境的形成。

分析人士认为，此前在对网络空间
的治理中，一些专项行动可能在一定阶
段内发挥作用，但只能解一时之需。

“我们是在往制度化的趋势上走，这
样在网络空间内，就会有一个可以预期
的未来。”在李欲晓看来，目前网络不是
成熟的行业，规则体系还没有建立。建
立制度性的规范，对于互联网企业来
说，短期内可能会有不适应，但从长期
看是个利好，这也是走向共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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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

在微信里搜索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公
号“侠客岛”（ID：xiake_island），结果出
来了10个昵称全部一样的“侠客岛”，其
账号“功能介绍”大体雷同，此外还包含
了不适宜内容。

像“侠客岛”这样被冒充的账号还有
很多。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中国网民中用户账号数量巨
大，账号乱象日益突出。2月4日，国家网
信办发布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
定》。在专家看来，随着这一规定自3月1
日起施行，有望从制度层面结束账号乱象。

朋友圈中熟悉的“陌生人”
徐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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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微信朋友圈，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好友会成为下一个代购。”这个网上流传的段子，很形象地道出“朋
友圈”的代购现象。
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是不是也活跃着一些“代购”的朋友？每天发图刷屏推送着一堆商品，卖衣服、卖面

膜、卖水果，然后再来一句“产品用得好，记得要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喔。”更有甚者，炫耀足不出户月入几万，
最后一句“你要不要也试一试？”
有一位在淘宝开过网店的业主微信告诉笔者，同样的流水，在朋友圈的销售因为没有流量成本和促销成本，

利润差不多是淘宝的几倍。“我们也是‘微商’的一个分支，低成本，高收益。”
“微商”，确实是最近较火的词语，是指以“个人”为单位，利用Web3.0时代所衍生的载体渠道，将传统方

式与互联网相结合，不存在区域限制，且可移动性地实现销售渠道新突破的小型个体行为。简单说，就是基于
移动社交而产生的一种信任经济，或者说是熟人经济。
熟人经济的广告效用是迅速见效的。有女性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护肤的成功经历，就会迅速有一群闺

蜜前来咨询并购买同样的产品，其中一部分还会变成“粉丝”，成为了固定客户。当然，这是运气好的
“代购”；运气不好的，会丢了面子赔了多年的友情。

也因此，对于朋友圈的代购现象，大家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方便了自己的生活，增加了自己的收
入；有人认为，商业行为影响了朋友圈的体验。“朋友圈本该是朋友们交流的一个平台，怎么就变成

商业平台了？”
当然，新事物的出现，要从好的方向去发展去鼓励。有专家表示，未来电商、微商、

线下零售大概是3∶3∶4的份额，电商的份额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瓶颈，而微商份
额就会不断增长。微信朋友圈里的“代购”，是“微商”中的一种，未来也有一定的发

展空间。但是，目前朋友圈代购中已经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要格外引起注
意，比如：暴力刷屏行为破坏了用户体验；低劣、以假乱真的产品破坏

导致信任缺失；质量售后无法保证，无维权机制隐患多多等。
“熟人经济”来之不易，摧之却极易。愿朋友圈

中熟悉的“陌生人”带给我们更丰富、便捷的
生活选择，而不是烦恼。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的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
容管理工作的通知》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使用和管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适
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是指机构或个人在博客、微博客、即时
通信工具、论坛、贴吧、跟帖评论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中注册或使用的账号名称。

第三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对全国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的注册、使
用实施监督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
政区域内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的注册、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完善用户服务协
议，明示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在账号名称、头像和简介等注册信息中不得出
现违法和不良信息，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对互联网用户提交的
账号名称、头像和简介等注册信息进行审核，对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不予
注册；保护用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处理公众举报
的账号名称、头像和简介等注册信息中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第五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
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签订协
议，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
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

第六条 任何机构或个人注册和使用的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不得有下
列情形：

（一） 违反宪法或法律法规规定的；
（二） 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

破坏国家统一的；
（三）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损害公共利

益的；
（四） 煽 动 民 族 仇 恨 、 民 族 歧

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 破坏国家宗教政

策，宣扬邪教和封建
迷信的；

（六）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七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以虚假信息骗取账号名称注

册，或其账号头像、简介等注册信息存在违法和不良信息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通知限期改正、暂停使
用、注销登记等措施。

第八条 对冒用、关联机构或社会名人注册账
号名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注销其
账号，并向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报告。

第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由
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十条 本规定自2015年3
月1日施行。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链接:

微信“代购”商品截图


